
证券代码：600785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公告编号：2017-028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 年 6 月 28 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85 新华百货 2017/6/19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兆赢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32%

股份的股东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兆赢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 2017 年 4 月 13 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

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1）《关于罢免股份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由于公司现任董事【郭涂伟】、【王金录】、【梁庆】、【曲奎】、【邓军】、【张

凤琴】,履行董事职责时未尽到勤勉义务，未公平对待所有股东，剥夺了部分股

东正当行使投票的权利，使得公司股东权益受损，并导致公司陷入诉讼状态，而

对公司商誉造成恶劣影响。 

除此之外，上述董事在召集召开股份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时

亦严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银川新华百货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15 年 3 月修订）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

知方式为传真、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通知时限为：会议召开前 3 日。”但新华

百货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召开仅提前一天通知，违反了《银川新华百货

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临时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的规定。现任董事违反公

司章程行事将扰乱股份公司的正常经营秩序，进而使得股份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受

损。 

基于上述情况，股份公司前述董事在任职期间存在明显违法违规行为，客

观上已不能胜任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和《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提议罢免现任董事【郭涂伟】、【王金录】、【梁庆】、

【曲奎】、【邓军】、【张凤琴】的董事职务。 

（2）《关于重新选举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银川新

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宝银创赢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提名【邹

小丽】、【谭晓静】、【王明峰】、【王敏】、【张舒超】、【王双双】作为公司新一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议股东大会此次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新任董事。 

附件：新任董事候选人简历 

邹小丽：女，中国国籍，1971年 11月 10日出生。现任上海兆赢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谭晓静：女，中国国籍，1988年 5月 4 日出生，大学本科。现任上海宝银

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明峰：男，中国国籍，1968年 4月 30 日出生，大学本科。现任恒臻投资

（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新余伯克希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王敏：男，中国国籍，1971年 12月 3日出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现任上海



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规、风控总监；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张舒超：男，中国国籍，1982 年 12 月 16 日出生，大学本科。现任上海宝

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双双：女，1991 年 11 月 10 日出生。现任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注：经公司向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函问询，

其所述“新一届董事会”是指第七届董事会。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

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 点 30分 

召开地点：公司老大楼写字楼七楼会议室  

(二)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7 年 6 月 28 日 

至 2017 年 6 月 2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审议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 

4 审议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5 审议《公司 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6 审议《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 

7 审议《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及其年度报酬的议案》 

√ 

8 审议《关于设立全资私募基金子公司的议案》 √ 

9 审议《关于罢免郭涂伟董事的议案》 √ 

10 审议《关于罢免王金录董事的议案》 √ 

11 审议《关于罢免梁庆董事的议案》 √ 

12 审议《关于罢免曲奎董事的议案》 √ 

13 审议《关于罢免邓军董事的议案》 √ 

14 审议《关于罢免张凤琴董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5.00 关于重新选举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15.01 重新选举邹小丽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 

15.02 重新选举谭晓静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 

15.03 重新选举王明峰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 

15.04 重新选举王敏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 

15.05 重新选举张舒超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 

15.06 重新选举王双双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 1 至议案 7 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2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公告。

议案 8 为股东上海宝银和上海兆赢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新增临时提案，具体

内容详见 2017 年 4 月 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公告。议案 9 至议案 15.00

（15.01-15.06）为本次新增临时提案。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4、议案 8 至议案 15.00（15.01-15.06）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五、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部分议案有关事项的特别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包括 3名独立董

事）。根据股东上海宝银及上海兆赢的联合提案，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拟

审议的事项包括罢免公司现任董事及选举产生新董事。 

为确保有关审议表决结果符合《公司章程》第 113条“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

成，包括独立董事 3 名”的规定，避免出现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将按照股东提案的先后顺序依次审议相关各项议案，新董事

的选举产生必须以公司现任董事被依法罢免、董事席位存在空缺为前提条件。 

现就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董事罢免及选举相关议案审议表决事项，

明确规定如下： 

（一）若拟审议的《关于罢免郭涂伟董事的议案》、《关于罢免王金录董事

的议案》、《关于罢免梁庆董事的议案》、《关于罢免曲奎董事的议案》、《关

于罢免邓军董事的议案》及《关于罢免张凤琴董事的议案》等 6项关于罢免股份

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议案（以下合称“罢免董事议案”）中，所有议案均未获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有关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人数的规定，

则拟后续审议的《重新选举邹小丽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重新选举谭晓静

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重新选举王明峰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重新

选举王敏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重新选举张舒超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及《重新选举王双双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等 6项关于选举公司新董事议案（以

下合称“选举董事议案”）中，若有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表决结果将



因与《公司章程》相应规定抵触而当然不产生法律效力，相应增选董事不当选，

公司董事会维持现有董事成员不变。 

（二）若拟审议的 6项罢免董事议案全部或部分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审

议通过的罢免董事议案数量多于或等于后续审议通过的选举董事议案数量，则因

现任董事被罢免而空缺的董事席位由选举董事议案项下新选举产生的董事填补。

若该等议案的表决结果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不足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的，公

司将另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补选董事事宜。 

（三）若拟审议的 6项罢免董事议案部分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审议通过

的罢免董事议案数量少于后续审议通过的选举董事议案数量，根据《公司章程》

有关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人数的规定，因现任董事被依法罢免而空缺的董

事席位由选举董事议案项下新选举产生的董事按照该等议案审议通过的先后顺

序填补，直至公司董事会成员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董事会成员达到《公

司章程》规定的人数后，审议通过顺序在后的选举董事议案的表决结果因与《公

司章程》相应规定抵触而当然不产生法律效力，相应增选董事不当选。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或其他召集人 

2017 年 4 月 16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4 审议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5 审议《公司 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6 审议《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7 审议《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及其年度报酬的议案》 

   

8 审议《关于设立全资私募基金子公司的议案》    

9 审议《关于罢免郭涂伟董事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罢免王金录董事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罢免梁庆董事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罢免曲奎董事的议案》    

13 审议《关于罢免邓军董事的议案》    

14 审议《关于罢免张凤琴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

决。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5.00 关于重新选举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15.01 重新选举邹小丽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15.02 重新选举谭晓静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15.03 重新选举王明峰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15.04 重新选举王敏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15.05 重新选举张舒超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15.06 重新选举王双双为股份公司董事的议案  



附件 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

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

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100股股

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名，董事候选人有 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

举议案组，拥有 1000 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

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

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

董事 5名，董事候选人有 6名；应选独立董事 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名；应

选监事 2名，监事候选人有 3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

（她）在议案 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6.00“关于选举董事

的议案”有 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500票为限，对议案 4.00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

可以把 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

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